
  【发布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发布文号】人社厅函〔2010〕35号 
  【发布日期】2010-01-25 
  【生效日期】2010-01-25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做好当前失业保险工作稳定就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函〔2010〕3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事、劳动保障）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

局，劳动保障局： 

  为加大《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175

号，以下简称175号文件）的贯彻落实力度，切实做好今年失业保险稳定就业岗位工作，现就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  

  当前，我国经济企稳向好，但国际经济环境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我国经济发展、企业运行的

内在动力和活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坚实。这就决定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各地在贯彻落实

175号文件中，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政策。要尽快研究制定贯彻落实175号文

件的实施办法，细化政策措施。对支持企业的数量和类型，稳定岗位的数量等，要明确工作目标和任

务。对稳定岗位所需资金数量，要做出合理的预算安排。 

  二、统筹安排，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各地在实施稳定就业岗位政策中，要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较

多、支撑能力较强的统筹地区，可全部实施175号文件规定的失业保险的相关政策措施，即“一缓一降

两补贴”。要加大使用失业保险基金稳定就业岗位补贴政策的力度，工作重点向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倾斜。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加大支持力度，鼓励中小企业和民

营企业不裁员、少裁员，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要明确政策适用范围和条件并制定具体标准，简化申

报和审批程序，要切实为企业着想，缩短审批期限，及时拨付资金，提高办事效率。 

  东部7省市要切实做好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工作，统筹考虑促进就业和稳定就业的关

系，搞好政策衔接，把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纳入试点工作对象范围，取得促进就业与稳定就业双成

效。 

  三、加大基金调剂力度，使更多的企业享受稳岗补贴政策的扶持 

  要提高统筹层次，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省级调剂金制度。加大基金调剂力度，着力解决基金结余

较少的统筹地区实施援企稳岗政策资金不足问题，使更多的企业享受到政策的扶持，推动175号文件的

全面贯彻落实。加快失业保险基金市级统筹的步伐，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实行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

筹。 

  四、加强监管，维护基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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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要建立健全使用失业保险基金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的申报、审批、拨付、监督等制度，严格程

序审批，规范操作，强化内部监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加强行政监督，要对享受

扶持政策企业的补贴资金使用、用工、参保等情况进行重点核查，核查企业和职工享受补贴的情况，

检查企业补贴资金是否被挪作他用等，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于在享受政策期间不按规定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企业，要暂停其享受的相关政策；对于超规定裁减员工的企业，要取消其享受政策的资格；对

于伪造材料、弄虚作假骗取基金的要追回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同时，要对

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稳岗补贴的情况进行公开和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五、加强政策宣传，营造推进工作的良好氛围 

  要采取多种形式，全面宣传失业保险保障生活、预防失业和促进就业三大功能的作用；加大失业

保险援企稳岗政策效果的宣传力度，提高用人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的积极性；大力宣传援企稳岗政策中

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推广其好的做法和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开展。 

  六、开展总结评估，进一步巩固援企稳岗政策的成效 

  各地要对2009年贯彻落实《关于采取积极措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问题的通知》（人

社部发〔2008〕117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认真总结。要结合本地就业、失业基本状况，重点对

政策实施中各级领导是否重视，政策文件是否配套，工作措施是否有力，享受政策的范围是否周全，

操作程序是否规范、透明、简便以及稳定就业的效果是否明显，基金使用是否安全，困难企业和职工

是否满意等方面进行评估，并于2010年2月底前将评估报告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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